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司 字 第 41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　 趙 國 明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鐘 紀 豐  04

        共 同 代 理 人 　 林 彥 廷 律 師  05

        相 　 對 　 人 　 焺 有 節 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6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鄒 錦 文  07

        代 　 理 　 人 　 林 美 玲  08

        上 列 聲 請 人 聲 請 選 派 檢 查 人 事 件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選 派 王 彥 凱 會 計 師 為 相 對 人 之 檢 查 人 ， 檢 查 相 對 人 自 民 國 一 ○ 八  11

       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起 至 民 國 一 ○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止 之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 12

        產 情 形 。  13

        聲 請 程 序 費 用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由 相 對 人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聲 請 意 旨 略 以 ： 聲 請 人 前 於 民 國 108年 2月 19日 與 相 對 人 簽 立  16

            投 資 協 議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協 議 書 ） 。 聲 請 人 2人 各 已 匯 款 新 臺  17

            幣 （ 下 同 ） 300萬 元 予 相 對 人 指 定 之 華 南 銀 行 三 民 分 行 帳 戶  18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系 爭 帳 戶 ） ， 各 持 有 相 對 人 股 份 300,000股 ， 各 占 已  19

           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8,790,000股 中 之 3.41％ ， 並 於 108年 3月 18日  20

            登 記 在 相 對 人 之 股 東 名 冊 上 成 為 相 對 人 股 東 ， 迄 本 件 聲 請 時  21

            已 繼 續 6個 月 以 上 。 然 聲 請 人 對 於 相 對 人 之 經 營 狀 況 、 業 務  22

           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， 均 無 所 悉 ， 相 對 人 亦 未 召 開 109年 度 股 東  23

            常 會 報 告 108年 度 營 運 狀 況 ， 致 聲 請 人 股 東 權 益 無 從 確 保 。  24

            為 此 ， 爰 依 公 司 法 第 245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聲 請 選 派 檢 查 人 檢 查  25

            相 對 人 自 108年 3月 18日 起 至 109年 之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等  26

            語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相 對 人 則 以 ： 相 對 人 有 收 到 聲 請 人 匯 入 之 款 項 ， 是 相 對 人 股  28

            東 ， 亦 登 記 在 股 東 名 冊 上 ， 但 聲 請 人 未 依 系 爭 協 議 書 出 資 第  29

            二 期 款 ， 已 違 約 ， 應 中 止 投 資 計 畫 。 另 昆 山 新 士 坦 電 子 科 技  30

           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昆 山 公 司 ） 與 相 對 人 於 107年 10月 17日 簽 訂  31

            之 青 島 基 案 設 備 買 賣 合 同 中 第 14項 仲 裁 中 提 及 昆 山 公 司 將 債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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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權 轉 讓 北 明 揚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北 明 揚 公 司 ） ， 北 明 揚 公  01

            司 曾 更 名 為 新 士 坦 電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， 其 營 業 性 質 與 相 對 人  02

            完 全 相 同 ， 雙 方 明 顯 有 競 爭 關 係 。 聲 請 人 藉 由 檢 查 相 對 人 商  03

            業 機 密 ， 進 而 得 到 其 大 陸 公 司 競 爭 優 勢 ， 進 而 打 垮 相 對 人 ，  04

            故 若 相 對 人 訊 息 遭 競 爭 者 窺 知 ， 將 損 害 相 對 人 合 法 權 益 甚 鉅  05

            等 語 置 辯 。  06

        三 、 按 繼 續 6個 月 以 上 ， 持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1％ 以 上 之 股 東 ， 得  07

            檢 附 理 由 、 事 證 及 說 明 其 必 要 性 ， 聲 請 法 院 選 派 檢 查 人 ， 於  08

            必 要 範 圍 內 ， 檢 查 公 司 業 務 帳 目 、 財 產 情 形 、 特 定 事 項 、 特  09

            定 交 易 文 件 及 紀 錄 ， 公 司 法 第 245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具 備  10

            法 定 要 件 之 少 數 股 東 得 依 該 條 項 規 定 聲 請 選 派 檢 查 人 之 目 的  11

            ， 係 為 強 化 股 東 保 護 機 制 及 提 高 其 蒐 集 不 法 證 據 與 關 係 人 交  12

            易 利 益 輸 送 之 能 力 ， 藉 由 與 董 監 事 無 關 之 檢 查 人 ， 於 必 要 範  13

            圍 內 ， 檢 查 公 司 業 務 帳 目 、 財 產 情 形 、 特 定 事 項 、 特 定 交 易  14

            文 件 及 紀 錄 ， 補 強 監 察 人 監 督 之 不 足 ， 保 障 股 東 之 權 益 。 是  15

            以 ， 倘 具 備 前 開 法 條 所 定 要 件 ， 股 東 聲 請 法 院 選 派 檢 查 人 ，  16

            公 司 即 有 接 受 檢 查 之 義 務 ， 法 院 自 應 准 許 之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：  18

        （ 一 ） 聲 請 人 趙 國 明 於 108年 2月 25日 匯 款 3,000,000元 至 系 爭 帳  19

              戶 ， 聲 請 人 鐘 紀 豐 於 108年 2月 26日 、 同 年 3月 4日 ， 總 計 匯  20

              款 3,000,000元 至 系 爭 帳 戶 ， 而 各 持 有 相 對 人 股 份 300,000  21

              股 ， 各 佔 相 對 人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8,790,000股 之 百 分 之 3.4  22

              1％ ， 並 經 相 對 人 於 108年 3月 18日 登 記 在 相 對 人 股 東 名 冊  23

              上 等 事 實 ， 有 存 摺 明 細 、 匯 款 申 請 書 、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商 工  24

              登 記 公 示 查 詢 資 料 、 臺 灣 銀 行 內 壢 分 行 109年 10月 7日 函 文  25

              檢 附 之 匯 款 傳 票 影 本 及 相 對 人 股 東 名 冊 附 卷 可 稽 （ 本 院 卷  26

              第 21至 29、 51、 83至 85、 153至 155頁 ） ， 亦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 27

              執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自 堪 信 為 真 正 。 是 以 ， 聲 請 人 持 有 相 對 人  28

             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已 達 1％ 以 上 。 再 觀 聲 請 人 是 於 109年 9月  29

              11日 向 本 院 聲 請 選 派 相 對 人 之 檢 查 人 ， 有 收 狀 日 期 條 戳 為  30

              憑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頁 ） ， 是 自 聲 請 人 取 得 股 份 之 時 起 ， 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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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至 其 為 本 件 聲 請 時 止 ， 其 持 股 已 逾 6個 月 ， 堪 認 其 聲 請 選  01

              派 檢 查 人 符 合 公 司 法 第 245條 第 1項 所 定 之 資 格 要 件 。  02

        （ 二 ） 就 聲 請 選 派 檢 查 人 之 必 要 性 部 分 ， 聲 請 人 主 張 其 已 依 系 爭  03

              協 議 書 給 付 第 一 期 款 項 ， 為 相 對 人 股 東 ， 依 規 定 相 對 人 每  04

              年 都 要 召 開 股 東 會 ， 但 相 對 人 並 未 召 開 109年 度 股 東 常 會  05

              報 告 108年 度 營 運 狀 況 ， 亦 未 提 供 財 務 報 表 給 聲 請 人 閱 覽  06

              ， 致 聲 請 人 股 東 權 益 無 從 確 保 。 故 聲 請 人 為 做 出 正 確 投 資  07

              判 斷 及 確 定 相 對 人 之 財 務 狀 況 ， 只 能 以 選 派 檢 查 人 之 方 式  08

              檢 查 相 對 人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， 以 保 障 聲 請 人 的 權 益 等  09

             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1、 137頁 ） ， 而 就 未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乙 節 ，  10

              相 對 人 於 本 院 亦 陳 稱 ： 因 為 疫 情 的 關 係 ， 有 詢 問 董 監 事 並  11

              同 意 待 疫 情 明 朗 化 再 召 開 股 東 會 ， 目 前 尚 無 明 確 的 日 期 等  12

             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45頁 ） 。 則 參 諸 相 對 人 所 述 ， 相 對 人 既 擔  13

              憂 商 業 機 密 問 題 而 不 願 聲 請 人 查 帳 ， 亦 未 召 開 股 東 會 報 告  14

              相 對 人 營 運 狀 況 ， 可 認 聲 請 人 為 本 件 聲 請 ， 已 檢 附 理 由 、  15

              事 證 及 說 明 其 聲 請 選 派 檢 查 人 之 必 要 性 。 又 聲 請 人 於 108  16

              年 3月 18日 始 成 為 股 東 ， 則 本 院 參 諸 聲 請 人 之 聲 請 意 旨 、  17

              目 的 及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， 復 參 以 相 對 人 於 本 院 亦 自 陳 對 於 由  18

              第 三 人 擔 任 檢 查 人 無 意 見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45頁 ） ， 認 聲  19

              請 人 請 求 法 院 選 派 檢 查 人 檢 查 相 對 人 自 108年 3月 18日 起 至  20

              109年 12月 31日 止 之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， 當 屬 有 據 。  21

        （ 三 ） 又 檢 查 人 之 資 格 ， 公 司 法 除 對 於 公 司 重 整 裁 定 前 或 特 別 清  22

              算 時 ， 由 法 院 所 選 派 之 檢 查 人 設 有 資 格 之 限 制 ， 而 規 定 其  23

              必 須 對 公 司 業 務 有 專 門 學 識 、 經 營 經 驗 而 非 利 害 關 係 人 者  24

              外 ， 一 般 對 檢 查 人 之 資 格 並 無 明 文 限 制 ， 惟 仍 以 具 備 相 關  25

              知 識 而 不 具 利 害 關 係 之 人 充 任 為 適 當 。 關 於 檢 查 人 人 選 ，  26

              經 本 院 依 職 權 函 請 高 雄 市 會 計 師 公 會 推 薦 適 任 人 選 為 相 對  27

              人 之 檢 查 人 ， 該 公 會 依 其 會 員 輪 辦 案 件 辦 法 推 薦 王 彥 凱 會  28

              計 師 任 之 ， 有 高 雄 市 會 計 師 公 會 109年 12月 15日 函 文 可 佐  29

              （ 本 院 卷 第 157頁 ） 。 本 院 審 酌 王 彥 凱 會 計 師 為 東 海 大 學  30

              會 計 系 畢 業 ， 經 會 計 師 高 考 及 格 ， 曾 任 惠 眾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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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審 計 部 領 組 、 上 市 公 司 旺 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財 務 部 課 長 、 上  01

              市 公 司 興 勤 電 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稽 核 、 現 任 金 石 國 際 聯  02

             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執 業 會 計 師 ， 有 其 陳 報 之 學 經 歷 可 稽 （ 見  03

  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159頁 ） ， 堪 稱 資 歷 豐 富 ， 以 其 學 經 歷 及 專 長 ，  04

              應 足 以 勝 任 本 件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之 檢 查 ， 且 王 彥 凱 會  05

              計 師 亦 有 擔 任 本 件 檢 查 人 之 意 願 ， 有 前 開 會 計 師 公 會 函 文  06

              可 佐 。 復 經 本 院 通 知 兩 造 就 本 件 檢 查 人 人 選 表 示 意 見 ， 其  07

              等 就 由 前 揭 會 計 師 擔 任 相 對 人 之 檢 查 人 乙 節 ， 亦 均 表 示 同  08

              意 ， 有 兩 造 陳 報 狀 可 參 （ 本 院 卷 第 167、 169頁 ） 。 是 基 於  09

              上 開 說 明 ， 爰 選 派 王 彥 凱 會 計 師 （ 地 址 ：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 10

             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3樓 之 1， 電 話 ： 00-0000000） 為 檢 查 相 對 人  11

              之 業 務 帳 目 及 財 產 情 形 之 檢 查 人 。 至 相 對 人 於 陳 報 狀 中 陳  12

              稱 暫 緩 查 帳 乙 節 ， 因 聲 請 人 就 此 表 示 兩 造 並 未 達 到 共 識 ，  13

              有 本 院 電 話 記 錄 可 佐 （ 本 院 卷 第 173頁 ） ， 故 本 院 就 此 部  14

              分 自 不 予 審 酌 。  15

        五 、 依 公 司 法 第 245條 第 1項 、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175條 第 3項 ， 裁 定 如  16

            主 文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8 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六 庭 法   官   顏 珮 珊  19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0

        如 對 本 裁 定 抗 告 須 於 裁 定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抗 告 狀 ， 並 繳  21

        納 裁 判 費 新 台 幣 1,000元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8 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雅 姿  24

４


